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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10年9月30日，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汉王科技"或"原告"）向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书，认为ExperExchange� Inc.（以下简称"南开越洋"）和天津

爱悌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爱悌"）以公司侵犯南开越洋的软件著作权为由，在互

联网上捏造虚伪事实，并用大量贬损性、污蔑性、攻击性语言，损害公司的名誉、商业信誉和商

业声誉，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害。为此，公司向法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判决南开越洋及天津爱悌

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删除网络中刊登的所有《公告》、消除对原告造成的不良影响、恢复原告的

名誉、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名誉、商业信誉损失及其他经济

损失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本案。

2012年2月8日，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香港仲裁庭的裁定书

1

及《关于加

快案件审理的请求书》。

（注1：2012年1月14日， 香港国际仲裁庭对公司与南开越洋关于软件著作权纠纷的事项作

出裁定，驳回南开越洋的仲裁申请。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2012年2月25日及2012年6月15日发布

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已就与南开越洋、天津爱悌名誉权、商业诋毁纠纷事项及其进展事宜进行了披露，详

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0年10月28日发布的

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及自2010年10月29日至本公告发出日期间发布的定期报告。

2012年1月14日， 香港国际仲裁庭对公司与南开越洋关于软件著作权纠纷的事项作出裁

定， 驳回南开越洋的仲裁申请。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2012年2月25日及2012年6月15日发布的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二、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3年8月27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2010）一中民初字第17740号

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南开越洋在其发布的公告中对于汉王科技歪曲法院裁定、隐瞒

重大法律风险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不符。这些表述将导致公众对于汉王科技评价的下降，客观上

损害了汉王科技的名誉，因此，南开越洋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如下：

1、南开越洋在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侵害行为，删除其发布的相关文章。

2、南开越洋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在其官方网站以及《中国证券报》上刊登致歉声明，相

关费用由南开越洋承担。

3、南开越洋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赔偿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五十万元。

4、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汉王科技、天津爱悌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南开越洋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

内可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在本次公告前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宜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初字第17740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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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并受让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人民币100万元单方面

对金万润（北京）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万润” ）增资，同时分别以66万元、25万元

的价格受让金万润股东深圳市欣怡君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艳军持有的金万

润66万元、25万元的出资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7月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万润科技：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并受让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39）。

近日，金万润已完成股权转让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东城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其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由人民币900万元变更

为人民币1000万元。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50 65%

深圳市欣怡君然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0 15%

周艳军

100 10%

杜拥军

100 10%

合计

1000 100%

除上述变更外，其他登记事项不变。本次增资及股权受让完成后，金万润仍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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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3年8月27日披露了2013年半年

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

2013年9月9日（星期一）14：30-16：30

二、接待地点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办事处圳美公常路北侧雅盛科技工业园厂房B栋公司六楼多功能

会议室

三、接待方式

采用现场接待方式

四、预约方式

请有意向参与此次活动的投资者于2013年9月4日至5日8：30-12：00、14：30-17：30与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联系，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潘兰兰；电话：0755-29199416；传真：0755-33236389；邮箱：wanrun@mason-led.

com。

五、公司参与人员

董事长李志江先生；董事、总裁罗明先生；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郝军先生；财务总监

卿北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六、注意事项

（1）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

投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

验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3）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董事会办公室提出

所关心的问题，以方便公司针对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统一答复。

欢迎广大投资者来公司参观、交流与沟通。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3-064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NBTM� NEW�MATERIALS� GROUP� Co.,� Ltd.

关于控股子公司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清算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清算注销背景概述

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东睦江河"）是东睦新材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连云港东睦江河于2003年1月成

立，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本公司持有60%的股权，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40%的股

权；2007年10月2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将连云港东睦江河的注册资本增加

至2,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40%的股

权。

连云港东睦江河的注册地点：江苏省连云港经济开发区长江路2号；法定代表人：曹阳；

经营范围：各类汽车、摩托车、家电、电动工具的粉末冶金制品以及各类新材料制品的研制、

生产、销售，模具生产制造及其他机械加工。

连云港东睦江河是本公司首家在异地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东睦集团内的专业化分

工，连云港东睦江河一直以摩托车离合器粉末冶金从动齿轮为主要产品，后来逐渐增加了江

苏地区的空调压缩机和冰箱压缩机粉末冶金零件，企业发展平稳，生产经营成本较低，被定

位为东睦集团内低成本生产基地。2007年度～2011年度的五年间， 连云港东睦江河的年销售

收入从3,700万元增加至7,645万元，除2009年度其净利润仅为27.5万元外，其他年度的净利润

为127～595万元。

随着东睦集团业务的逐渐增长，以及各子公司的战略定位的调整，连云港东睦江河由于

受经营场所的限制，已不能满足东睦集团发展战略的要求。2011年4月22日，东睦新材料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在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设立新公司--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2011年4月29日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注册

资本为4,800万元，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4,3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0%，连云港东睦江河现金

出资4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2011年12月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竞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并开始新厂区的建设。

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厂区已于2012年12月投入试生产，并于2013年正式投

产。

2012年10月，本公司收到连云港东睦江河另一股东--河南江河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退出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公司投资的函》，称因其母公司--豫西集团，以及兵总战略，决

定不再参股与其产品关联度不大的产业，决定处置其所持有的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

公司全部40%的股权，收回投资。

为了进一步整合东睦集团在连云港的资源， 首先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12年11月12日决议，公司已受让连云港东睦江河所持有的连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

全部10%的股权，并于2013年2月28日将其更名为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至8,000万元人民币，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已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然后将连云港

东睦江河的全部生产设备，以及相应的债权、债务转让至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全体员

工同时与连云港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新的劳动合同后，对连云港东睦江河进行清算、注

销。

有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情况，以及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和连

云港东睦江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情况，请参看公司于2012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同时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2-24和（临）2012-27和（临）2012-28。

二、清算注销公告内容

本次连云港东睦江河清算、注销事项，在经连云港东睦江河董事会决议后，成立了公司清

算小组。清算小组在完成清算报告并经双方股东确认后，连云港东睦江河向连云港工商行政

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申请公司注销。

经连云港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审核后， 于2013年8月27日收到了连云港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公司注销已经该局登记。

至此，连云港东睦江河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注销登记事项全部完成。

三、备查文件

1、 连云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公司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07910075公司注销［2013］第08270001号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82� � �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2013020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3年8月27日9:00，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在北海市海角路145

号公司办公大楼第9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实际出席的董事8人。

董事黄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吴启华、何典治，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出席了本次会

议及表决。本次会议由黄葆源董事长召集和主持，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于2012年11月30日、2013年6月26日分别签署了《避

免同业竞争协议》及《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为进一步解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

对方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的因在建、处于运营状态但审批手续尚未完备等原因尚未

注入公司的泊位资产与公司产生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与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对本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3名关联董事黄

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已回避表决，经5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避

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二）》详见巨潮资讯网今日公司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2012年11月30日，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签署了《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为

对委托资产的范围及委托经营管理的内容进行调整，公司与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签

署附生效条件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对本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3名关联董事黄

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已回避表决，经5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委

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巨潮资讯网今日公司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审核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标的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及2013年1-6月

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3]第

29-00003号）、《北部湾拖船（防城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3]第29-00002号）、

《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3］第29-00004号），同时对公

司2012年度及2013年1-6月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专项审计，出具了《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3]第29-00005号）。结合2013年度、2014年度的投资、经营计划和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公司和各标的公司编制了2013年度、2014年度盈利预测报

告，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及各标的公

司的上述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分别出具了《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报告》（大信专

审字 [2013] 第29-00004号）、《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3]第

29-00002号）、《北部湾拖船（防城港）有限公司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3]第29-00001

号）以及《钦州市港口（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3]第29-00003号）。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对本议案进行了事

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3名关联董事黄

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已回避表决，经5名非关联董事（包括3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今日公司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对上述议案涉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今日公司公

告。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82� � �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2013021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3年8月27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3年8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通知到监事3人，已通知到监事3人，参加表

决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于肄，监事向红、梁勇参与了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肄主持。会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向红已回避表决，经2名非关联监事表决通过。

同意票2票，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附生效条件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

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向红已回避表决，经2名非关联监事表决通过。

同意票2票，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27日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联达 股票代码

0024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奎江 王文凯

电话

010-82342000 010-82342000

传真

010-82342029 010-82342029

电子信箱

zhangkj@glodon.com wangwk@glodo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523,077,258.70 315,528,032.38 6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6,659,561.16 97,381,739.58 9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85,018,656.31 94,969,686.70 94.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09,970,669.53 -25,472,931.71 531.7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 0.18 94.4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 0.18 94.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8.38% 5.12% 3.2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254,450,372.45 2,274,157,634.31 -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135,315,832.06 2,071,141,592.10 3.1%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1,12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刁志中 境内自然人

19.56% 105,043,902 105,043,902

涂建华 境内自然人

14.31% 76,832,922 61,374,691

陈晓红 境内自然人

14.02% 75,307,702 61,355,776

王金洪 境内自然人

7.63% 40,955,201 30,716,401

邱世勋 境内自然人

4.99% 26,851,424

王晓芳 境内自然人

3.9% 20,961,407

质押

4,485,000

安景合 境内自然人

3.1% 16,667,927 13,625,94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南信托

－

世诚投资六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8,400,000

中国工商银行

－

建信优化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 7,005,052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6,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3,077,258.70元，同比增长65.78%；实现利润总额207,940,

230.87元，同比增长86.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659,561.16元，同比增长9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85,018,656.31元，同比增长94.82%。

报告期内， 公司取得广联达钢筋变更算量软件 （V2013）、 广联达土建变更算量软件

（V2013）、 广联达基于BIM的结构施工图智能设计软件 （V1.0）、 广联达协同计价平台

（V2013）、广联达钢筋精细管理软件（V2012）、广联达民用机场工程计价软件（V2013）等6个

软件著作权。公司目前已累计取得102个软件著作权、3个专利。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2011—2012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中国软件创新

力20强” 等荣誉；荣获“最受投资者欢迎上市公司网站” 、“最佳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等奖

项；公司“基于CAD识别的三维模型重建技术在安装算量软件中的应用及产业化” 荣获北京

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财务报告期间，本公司投资设立北京广联达雄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广

联达正源兴邦有限公司、广联达（香港）软件有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发生变化。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刁志中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0�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13-039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13年8月27日9: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18号楼广联达大厦

318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及监事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

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马永义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会，公司监事会代表、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 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记

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9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10� � �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2013-040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3年8月

27日11:0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18号楼广联达大厦318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3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陈晓红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采取现场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

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3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为：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联

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为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并掌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经认真核查，现对2013年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10]50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0年5月11日向境内投资者公开发行2,500万股A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8.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50,000,000.00

元。

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收到募集资金后，扣除经各方确认的发行费用人民币82,423,595.96

元后，确认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67,576,404.04元。公司按照确认结果增加股本人民币25,

00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1,342,576,404.04元，增资后的股本为人民币100,000,000.00

元。 该增资行为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14日出具的天职京核字

[2010]1743号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

知》(财会[2010]25号)的精神，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

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8,053,590.94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

民币74,370,005.02元，最终确定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75,629,994.98元，确定增加的资本

公积合计为1,350,629,994.98元。

上述8,053,590.94元款项已于2011年8月30日存入募集资金专户， 并与相关方重新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 《公司法》、《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联达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

款专用。于2010年6月9日，公司与保荐人-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报告期内，协议得到了有效的履行，专户银行定期向保荐

机构寄送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询、复印专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2011年，公司保荐人由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已于

2011年12月29日与保荐人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重新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在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 )、

华夏银行国贸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 )以及建设银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以下简称

“建设银行” )3家银行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到账日，各银行募集资金(调整发行费用后)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金额 备注

北京银行

779,879,694.98

超募资金

华夏银行

300,000,000.00

超募资金

建设银行

295,750,300.00

计划内募集资金

合计

1,375,629,994.98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截止 2013�年 06�月 30�日， 本公司有三个募集资金专户存放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 户 存放方式 募集资金余额

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01090879400120109080740

协定

10,718,344.53

010908794001205010938130002

定期

40,000,000.00

010908794001205010938130003

定期

10,000,000.00

010908794001205010938130004

定期

60,000,000.00

010908794001205010938130005

定期

50,000,000.00

01090879400120201096691

七天

40,000,000.00

小计

210,718,344.53

华夏银行国贸支行

62250181910004258

活期

17,996.18

62250183010001958

定期

54,634,092.19

62250183010001970

定期

21,853,636.87

62250183010001969

定期

32,780,455.31

10263000000639357

定期

31,916,196.83

10263000000639380

定期

31,916,196.83

10263000000639415

定期

38,215,088.05

小计

211,333,662.26

建行北京中关村软件园支行

11001125700052501871

协定

1,697,796.78

1100112570004900001600041

定期

10,320,016.25

小计

12,017,813.03

合计

434,069,819.82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账户变动情况简表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北京银行 华夏银行 建设银行 合计

募集资金净额

779,879,694.98 300,000,000.00 295,750,300.00 1,375,629,994.98

加

：

利息收入

32,832,611.71 16,059,648.26 12,022,560.16 60,914,820.13

减

：

①

账户管理费

2,196.85 204.30 4,747.13 7,148.28

②

募投项目支出

- - 295,750,300.00 295,750,300.00

③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0.00 - - 50,000,000.00

④

收购行业内公司

295,464,218.30 104,725,781.70 - 400,190,000.00

⑤

对子公司增资

49,417,319.50 - - 49,417,319.50

⑥

信息大厦建设

207,110,227.51 - - 207,110,227.51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10,718,344.53 211,333,662.26 12,017,813.03 434,069,819.82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四、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准确、真实、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及存放情

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表

1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7,563.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03.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0,246.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

含

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工程造价行业应用解决

方案

否

9,323.76 9,323.76 511.10 9,323.76 100.00%

2013

年

5

月

31

日

- -

否

收购行业内软件公司

(

北

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

)

否

9,434.00 9,434.00 278.61 8,019.00 85.00%

2010

年

12

月

28

日

-

26.95

是 否

收购行业内软件公司

(

上

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

司

)

否

32,000.00 32,000.00 - 32,000.00 100.00%

2011

年

3

月

16

日

963.8

2

是 否

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

(

上

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

司

)

否

1,744.04 1,744.04 - 1,744.04 100.00%

2011

年

3

月

17

日

- -

否

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

(

北

京广联达梦龙软件有限

公司

)

否

2,900.00 2,900.00 - 2,900.00 100.00%

2011

年

3

月

18

日

- -

否

增加子公司注册资本

(

广

联达

(

美国

)

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

否

1,637.36 1,637.36 163.99 297.69 18.18% - -

否

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否

19,776.00 29,514.00 3,889.46 20,711.02 70.17%

2013

年

9

月

30

日

- -

否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 5,000.00 5,000.00 - 5,000.0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72,491.40 82,229.40 4,332.06 70,671.75 -- --

936.8

7

-- --

合计

-- 102,066.43 111,804.43 7,703.20 100,246.78 -- --

936.8

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

分

具体项目

）

(1)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项目实施进度变更的原因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项目计划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受实施成本

和人员费用的影响

，

本项目实施地点由北京变更至西安

。

受此影响

，

本项目实施期产生了滞延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项目已投入金额为

1,705.87

万元

，

占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的比例为

84.71%

，

项目进度未达到预期

。

综上

，

考虑到因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而发生的各

项准备活动的时间占用

，

公司决定调整客户服务支持中心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

，

由

2011

年

11

月

30

日延长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

。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已完成对该项目的投资

。

(2)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实施进度变更的原因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计划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已投入金额为

824.96

万元

，

占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的比例为

27.74%

，

项目进度未达到预期

。

造成延期的主要原因为

：

境外设备采购难度大

、

过

程长

，

且各项设备采购规格较高

，

而境外厂商宣传资料中提到的部分设备与实物存在较大差异

，

需要反复沟通协调或进行调整

。

另外

，

本项目实施地点由实创大厦变更到广联达大厦

，

也使本项

目的实施进度受到影响

。

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

，

公司决定将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预计达

到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调整

，

由

2011

年

11

月

30

日延长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已完成对该项目的投资

。

(3)

工程造价信息服务项目实施进度变更的原因

针对所属行业领域发展要求并结合市场需求发生的变化

，

公司对于该募投项目的服务模式

进行了战略调整

，

由原规划的单一网站服务模式扩展为产品线服务模式

，

直接导致该募投项目

相关产品研发周期的延长

；

结合该募投项目的行业特性和专业特点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特征

，

公

司对相关产品及业务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进度调整

；

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后

，

对于工

程造价信息服务业务的整合与商业模式的优化

，

致使该募投项目原建设期受到影响

。

综上

，

公司

决定调整工程造价信息服务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已完成对该项目的投资

。

(4)

工程招投标协同应用平台项目实施进度变更的原因

公司为奠定该募投项目产品专业化基础

，

结合工程招投标业务建设周期长

、

安全性高等行

业特点

，

采取阶段交付方式

，

并将该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进行调整

；

结合该募投项目的行业特性

和专业特点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特征

，

公司对相关产品及业务进行了重新梳理与进度调整

。

综上

，

公司决定将工程招投标协同应用平台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截

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已完成对该项目的投资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为

107,987.97

万元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1)

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永久流动资金

5,000

万元

，

已于

2010

年

9

月支付完毕

。

(2)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

9,434

万元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

已支付股权

收购款

8,019

万元

。

(3)

使用超募资金对北京梦龙软件有限公司增资

2,900

万元

，

增资款已于

2011

年

03

月支付完

毕

。

(4)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

32,000

万元

，

股权收购款已于

2012

年

12

月

支付完毕

。

(5)

使用超募资金对上海兴安得力软件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1,744.04

万元

，

增资款已于

2011

年

03

月支付完毕

。

(6)

使用超募资金

29,514

万元建设广联达信息大厦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

已支付大厦建设

款

20,711.02

万元

。

(7)

使用超募资金对广联达

(

美国

)

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265

万美元

(

按期末汇率折算为人

民币

1,637.36

万元

)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

，

已支付增资款

297.69

万元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1)"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

实施地点由

"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

22

号实创大厦

B

座

12

层

"

变更

至

"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18

号楼广联达大厦

"

。

(2)"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

实施地点由

"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院中关村软件园甲

18

号楼

广联达大厦

"

变更至

"

陕西西安工业设计园凯瑞

D

座

8

层

"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在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解决

方案

否

7,038.68 7,038.68 365.73 7,038.68 100.00%

2013

年

5

月

31

日

- -

否

工程造价信息服务 否

4,381.92 4,381.92 1,402.19 4,381.92 100.00%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实施

进度变更

)

- -

否

工程招投标协同应用平

台

否

3,843.12 3,843.12 909.12 3,843.12 100.00%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实施

进度变更

)

- -

否

客户服务支持中心 否

2,013.84 2,013.84 - 2,013.84 100.00%

2012

年

6

月

30

日

(

实施

进度变更

)

- -

否

工程项目管理研究中心 否

2,973.71 2,973.71 183.00 2,973.71 100.00%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实施

进度变更

)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575.03 29,575.03 3,371.14 29,575.03 -- -- - -- --

注1、广联达信息大厦项目，原投资额为19,776� 万元，但鉴于该大厦总建筑面积增加，绿

色、节能、智能的要求增加，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增加，同时为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需

要，公司使用超募资金9,738万元对该项目进行了追加投资，项目投资总额调整至29,514万元。

由于追加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13年9月30日。

注2：工程造价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解决方案、工程造价信息服务、工程

招投标协同应用平台项目尚处于项目完成初期，尚未产生收益；客户服务支持中心项目、工程

项目管理研究中心项目不直接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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